
Criminal Justice Science & Governance
刑事司法科学与治理

2022 年 第 3 卷 第 2 期

1

一、命案积案概述

据公安部刑侦局在 2021 年所公布的数据，在

公安部的部署之下，各地开展了命案积案的专项攻

坚工作，2020 年全国共破获 6270 起命案积案［1］，

其中包括在全国都有着巨大恶劣影响的白银系列杀

人案件、福建三明博物馆杀人案件等曾被媒体争相

报道过的杀人案件。命案之所以变成积案，存在着

较为复杂的客观原因和人为原因，而科技的发展、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使得以往被人们认为“不可能”

的情形变得有可能，公安机关借助“大数据 + 科学

技术”的组合使用，使一大批陈年积案得以破获，

使潜逃的犯罪嫌疑人得以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不仅

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开

展之时曾说到的“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

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实

现了社会和谐平稳的愿景。

（一）命案积案的概念

命案即杀人案件，即是指适用枪械器物等工具，

采取暴力或者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刑事案

件［2］。非法夺取他人生命是最为严重的侵害人身

权利的犯罪，往往也会制造广泛而恶劣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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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公安部明确提出“命案必破，命逃必追”的口

号，而命案积案则是指代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

长久的侦查后仍未破获的杀人案件，积案形成的原

因往往大相径庭，但也存在一定的共性，而导致积

案长期未能破获的原因却是大同小异。

（二）命案积案的特点

1. 案发时间久远

积案之所以称之为积案，就是因为其经过长

期的侦查后仍未顺利破获案件，查清基本的案件

事实并将犯罪嫌疑人抓获，而针对这个长期的时

限则呈现出很大跨度，例如根据相关报道，于

2020 年启动的“云剑 -2020”命案积案行动根据

不懈的侦查，已经累计破获 3200 余起，其中根

据案发时间来算，最长的案件发生时间距今已有

四十余年［1］。

由此可见，针对命案积案的案件侦查的时间跨

度十分长远，但关于命案积案从高层到基层的公安

机关始终秉持着“不破不休”的态度，从未中断过

侦查，并妥善保存着从积案现场提取的各种痕迹、

物证以及各种文书材料，并在每年都针对新获取的

材料与其进行比对、复核等［2］。

2. 犯罪现场多已毁损灭失

由于时间跨度、房屋使用等原因，积案的案发

现场往往早已经毁损灭失，即使有一直由警方进行

封存的案件现场，但也会因为时间、人为、自然等

各种因素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侦查人员保存现场

的目的就是可以定期进行重新勘查、补充勘查，以

期获得新的痕迹、物证、微量元素等对破案有利的

犯罪证据，并通过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其进行提

取保存和比对。但由于犯罪现场的破坏，导致即使

有了更为先进的技术手段，却无可供使用的现场可

供勘查。

3. 证据较少、缺失，线索匮乏

上文提到命案积案的时间跨度较大，针对于十

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的杀人案件，受当时公安机

关侦查人员的工作素养、专业能力的不足，以及使

用设备的落后、科技手段的缺乏，从而导致无法全

面、细致、充分的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和提取现

场不易被肉眼所见的痕迹、物证、犯罪嫌疑人的生

物样本等，从而即使侦查人员按照当年的程序标准

和技术手段做好了前期基本工作，但由于上述原因

的影响，导致留存的证据较少，且掌握的有效线索

也甚少，再加之受制于此前较为繁琐和低效的程序，

导致物证、书证等重要的证据流转于多个侦查人员

之间，从而很有可能在流转过程中出现损毁、遗失

和灭失的情况。

4. 犯罪嫌疑人信息情况缺乏

案件终结的基本条件就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

确凿充分以及抓获犯罪嫌疑人，积案的产生无外乎

是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不明确或者是明确身份但由于

长期的潜逃而导致侦查机关无法将其抓捕归案接受

法律的制裁，导致公安机关未能充分掌握犯罪嫌疑

人的信息状况的原因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

为早期的科学技术水平制约，公安机关无法通过视

频监控、生物检材对比、指纹及时比对等功能迅速、

准确的确定犯罪嫌疑人，只能采取“人海战术”，

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且效果不佳。另一方面在

于我国地域辽阔，且在未实行乘坐交通工具实名制

之前，无法通过证件信息的联网性系统准确捕捉犯

罪嫌疑人的活动轨迹，致使犯罪嫌疑人如果选择逃

向偏远或地形复杂的地区之时，侦查人员基于人力、

物力已经受限于搜捕地点的复杂性而导致无法及时

抓捕犯罪嫌疑人。

5. 与案件有关的因素存在变动

从时间跨度的角度来说，积案往往面临着各方

面的变化，从侦查方而言，侦查人员的职务和任职

区域并非一成不变，侦查人员的人事调动导致后面

接手的侦查人员往往无法像案件侦查参与者一样熟

悉的掌握案件详细情况，且随着行政区域的不断变

化，保存的材料也会随着机构的改制和变化而出现

多次流转的情况。从犯罪嫌疑人方来讲，命案积案

时间跨度长远，犯罪嫌疑人如果已经死亡，都可能

使得永远无法还原真实案件情况，也无法再去抓捕

真正的犯罪分子。

二、侦查僵局成因

命案积案的形成也代表着侦查人员在案件侦查

中出现了侦查僵局，导致侦查程序无法继续推进，

［1］浙江省公安厅：公安部部署深化推进“云剑-2020

行动”。

［2］廖志红．大数据背景下命案积案侦破路径探析

［J］．贵州警察学院学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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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僵局的出现分为两个方面：侦查方面因素和非

侦查方面因素。其中非侦查方面因素则是指在命案

发生之际的社会政策和法律因素等，即是在侦查主

体和侦查客体之外影响案件成为积案的因素，例如

侦查制度的不足和不完善等。而侦查因素则是指案

件侦查之时侦查人员应当避免、留意和利用的与案

件侦破有必然联系的因素未被侦查人员所避免、留

意和利用。从命案积案侦查僵局的成因来看，主要

分为四个方面：（1）信息缺乏；（2）信息干扰； 

（3）信息解读缺陷；（4）侦查错误。下文对其进

行论述。

（一）信息缺乏

侦查人员对于侦查信息的获取往往是从通过现

场痕迹、物证等提取、保存和检验中，从动态的案

件构成中（包括犯罪嫌疑人的犯罪预备、犯罪过程

和实施犯罪之后等过程）以及侦查人员在收集一定

案件信息后对案件进行的案件分析中获取，因此可

以将侦查信息分为两个方面，分别为客观信息和主

观信息。

客观信息因素有以下几点：第一，侦查客体作

为被侦查的对象，本身就具备一定的复杂性和假象

性，特别是在杀人案件中，侦查人员往往面对真假

混杂的客体物和复杂的案件现场，如果不能及时地

对其进行辨明，则极有可能将整个侦查引入歧途，

从而导致命案积案的产生。第二，即无论技术水平

的发展如何迅速以及高科技设备使用的如何便捷，

总需要由侦查人员作为使用主体进行操作，但设备

的故障或者在使用过程中侦查人员人为或者非人为

的失误都将导致某些痕迹物证无法被固定和提取，

在杀人案件中往往存在以犯罪现场为主的多个犯罪

场所，且因为打斗、处理尸体等环节的缘故，犯罪

现场都呈现复杂性，因此极易出现纰漏而导致案件

陷入僵局，成为积案。第三，是侦查主体对于获得

信息的审视上的主观随意性，侦查主体获得信息的

方式一般分为主动和被动，被动是指信息“闯入”

侦查主体脑海中，主动是指侦查主体主动去搜寻的

信息，有意识地对信息进行捕捉，而对信息的辨别、

搜集等依赖于侦查主体的自身原因，如果侦查主体

不善于观察细节，无法对案件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对

证据的搜集，或者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只关注自

己所想要关注的信息，导致信息搜集出现纰漏。正

如有些学者所言：“我们如果仅仅注意到那些预期

的事物，就可能错过预料之外的现象。而这些现象，

尽管开始时可能令人不解，却最可能导致意想不到

重要事实的发现。”

而主观信息则是侦查人员通过侦查措施，例如

询问、摸底排队等手段搜集而来，很大一部分是言

语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主观信息并非是案件事实

的真实情况，从犯罪嫌疑人一方而言，经常出现夸

大或者缩小案件事实情况，或者是出于逃避侦查和

制裁的目的，从而不如实对案件事实进行陈述。从

侦查人员而言，可能存在讯问不认真、粗枝大叶、

未讯问到关键信息等问题。最后还有与案件有关的

一些人员，比如证人、鉴定人员等出于包庇犯罪嫌

疑人的目的从而不如实做出证明或者有意或无意的

破坏鉴定样本，使得证据毁损灭失，这些都使得侦

查人员难以获得侦破案件必需的要件。

（二）信息干扰

按照传统的认知，在一场案件中，侦查人员掌

握的信息越少，那么侦破案件的概率便越小，但痕

迹、物证对于案件侦查起到的作用大小并非依赖于

其数量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其质量的高低，即处于

案件证据链核心地位的痕迹、物证才能对案件侦破

以及后续的定罪量刑起决定性的作用，而现在随

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侦查人员对于案件信息的

搜集效率提高了无数个等级，从宏观来看，这是一

把双刃剑，一方面高效的科学技术手段使得侦查人

员对于案件的信息搜集变得更加便捷，而信息的数

量也会呈爆炸式的增长，但另一方面来说，庞大的

信息集合并非都是对案件侦破有利的，真真假假的

信息混杂在一起就需要侦查人员去主动识别有效信

息和无效信息，而有的虚假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干

扰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侦查人员的判断，特别是

在侦查阶段的初期，侦查人员面对案件的真实案情

一无所知，那么搜集而来的信息又广泛的涉及多个

领域，这时真假信息混杂、有效无效信息混杂等情

形都给侦查人员在侦查决策时候提供着信息支持，

从而极有可能导致侦查陷入误区，造成侦查僵局的

后果。

（三）信息解读缺陷

当侦查人员对案件进行侦查之初，一般都是对

案件认识较为模糊，此时就应当确定一个可能性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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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此范围内对开展侦查，对收集的证据、线索、

证据等进行分类梳理，从而尽可能地将这个可能性

范围缩小，但这个过程开展的前提是对于收集而来

的信息均为正确信息而言的，如果侦查人员没有以

正确线索为前提进行分析，那么我们此时是距离案

件事实真相越来越远，而非越来越近，而侦查人员

对于案件的误读不仅包括客观因素，也包括自身和

犯罪嫌疑人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存在思维误区。曲解

侦查信息的根源来源自侦查人员的思维缺陷。

（1）约束性信息的制约。侦查主体在获取案

件信息之前，因为自身的办理案件经验、知识水平

和职业能力的高低，导致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习惯

性的处理方式，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而在对获

取案件信息进行加工时，会不自觉地带入自己的主

观能动性，在命案积案中的体现在于，面对相似但

性质完全不同的杀人案件，侦查人员往往会带入之

前的处理方式对其进行处理，但因为其两个案件的

内容有着本质的差别，从而导致旧的方法无法精准

适配新的案件，致使案件侦查途径选择失败，遗失

战机。

（2）错误的思维模式和负效的思维定式。其

中包括主观型、经验型等。主观型以自我的设想或

者想象为起始点，在对信息的加工中，任意裁剪，

随意组合，使得原本完整通顺的原材料因其组合而

呈现出事实部分或者全部歪曲的情况。经验型则是

一味地按照自己的经验行使，不遵守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的原则，按照原有的、习惯性的思维去加工新

的思维材料［1］。除此之外，错误和思维模式和负

效的思维定式还包括教条型、保守型等。

（四）造成命案积案的侦查错误

侦查主体在对案件进行侦查时并非是掌握了充

分的信息，而是在采取了现场勘查、调查访问等侦

查措施后，现场指挥人员组织全体参与勘验、访问

的侦查人员，将所获的证据材料汇集起来，进行综

合分析后才对案件的情况有初步的了解，由此可见，

侦查决策的确定和侦查途径的选择往往是建立在部

分的案件信息之上，因此侦查主体在侦查初期针对

案件所做的一切，都或多或少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

追求的是一种应然的状态，从这一意义来讲，侦查

中出现侦查僵局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状态，特别是涉

及剥夺他人生命这种性质严重的案件，而侦查往往

也是分为几个阶段，随着对案件侦查的不断深入，

对案件线索掌握的逐渐完善和收集证据的逐渐充分

也意味着侦查过程实际上就是侦查主体对案件侦查

进行纠错的过程。

命案成为积案的常见的侦查错误有：（1）对

案件的定性不准，错划侦查方向和侦查范围。实

际上就是在案件初侦阶段对后续的侦查“定性”和

“定向”，而侦查前期对于侦查途径的选择，既取

决于所获取信息的真实准确性，也取决于侦查主体

是否掌握并消化了已经掌握的线索。二者无论哪个

出现错误，都极有可能导致命案成为积案。例如如

果前期侦查人员未看破犯罪嫌疑人对犯罪现场的

伪装，而将案件定性为自杀案件，即使后续发现

案件真实性质，但也错失战机，导致成为积案。 

（2）侦查决策中的失误。侦查决策的实施是一个

包含着多个侦查工作环节的过程，依赖于侦查措施

的合理运用、侦查途径的合理选择、侦查人员的合

理调度等许多环境，因此如果哪一项环节出了问题，

使得侦查偏离了正确的道路，就有可能产生侦查僵

局。（3）侦查内耗。对于重大案件的侦查一般都

是绝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因此不仅应当处理好侦

查机关内部的机制问题而且也要处理好侦查机关在

开展侦查工作期间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如果在

案件侦查中侦查指挥员和调度员协调不和谐，相互

内耗，只会导致侦查贻失战机，陷入僵局。

三、命案积案僵局突破的侦查方
法论

（一）批判与优选法

批判与优选法本质就是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

“解释了事物经过两次否定、两次转换，使事物进

行到更高一级的阶段”，实际上就是事物整体在否

定之否定的循环中，不断更新，使得旧的事物让位

于新的事物，使得整个物质运动及系统化过程能够

顺利进行，从而实现有序化、组织化、整体优化等

效果。

此方法在命案积案侦查过程的具体应用是以对

命案侦查过程以及所导致的命案的原因或着说是导
 

［1］杨宗辉，刘为军．侦查方法论［M］．北京：检

察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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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形成侦查僵局的结果报以批判的态度，在思维、

哲学领域代表着多种思想、观念相互碰撞、彼此否

定，从而推动着各自的进步，而具体应用在侦查领

域，则是不同侦查方法之间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使

得其对于侦破案件更为有利和便捷。始终站在时代

发展的角度上看问题，根据发展，重新审视之前的

侦查活动，肯定取得的成绩，也总结所存在的不足，

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于之前侦查活动的部分或

全部推翻。

法国哲学家查特尔曾说过，“当你只有一个主

意时，这个主意就太危险了”因此优选的前提就是

要求侦查主体在对命案成为积案的原因或者对整个

案件进行设想之时，应该针对案件提出多个设想。

而这个方法如何应用于对命案积案的突破，笔

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1）将侦查人员分为不同小组，根据所掌握

的案件信息，各自提出对案件的批判和反思，并提

出突破命案积案的设想，随即由各个小组对彼此的

设想提出疑问，在这个相互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推翻问题的过程中试图找出新的方法来解决积案

存在。

（2）除了集体讨论决策之外，侦查机关内部

应当组织各个侦查人员提出各自的设想和观点，也

许侦查人员提出的设想，有的合理，有的不甚合理，

因此我们从中进行优选，思维之间的碰撞会产生不

同的摩擦，从而可能寻找到侦破命案积案的突破口。

（二）超常迂回法

顾名思义，超常迂回法是指在原定路径上存在

无法突破或者暂时无法突破的障碍之时，侦查主体

通过对内在体系的改变或内在要件的重新摆放，甚

至考虑会改变对围绕在侦查信息核心的外部环境的

次序来进行僵局的突破。

超常迂回法一般有以下几个方法：

（1）迂回的针对与案件有关的其他问题上，

换句话说就是在我们直面命案积案所无法取得进展

之时，侦查人员应当转变路径，选择那些可能会耗

费更大精力的途径迂回地对案件进行侦破，不求直

接消除所造成命案积案的障碍，而是绕过障碍，寻

求其他可能的突破口。

例如在一起出租车司机被害案件当中，侦查人

员首先想的是还原案件发生时候的状况，且仅在车

内发现了搏斗痕迹，现场勘查范围确定为以案发现

场为中心，半径为 50 米的圆，周围发现诸多不属

于被害人的痕迹。在数个小时侦查未果之时，侦查

人员欲折下树枝处理痕迹，意外发现受了重伤的作

案人躺在葱郁的灌木丛后面看着侦查人员并无收效

的侦查活动［1］。

（2）转变思路，采取与传统为了完成侦查任

务而采取的侦查路径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侦查路

径。也可以认为是为了反侦查的侦查路径，采取不

合乎逻辑和常理的侦查路径会使得战术伙伴（犯罪

嫌疑人、被告人等）没有应对的方案，一瞬间显得

无所适从。例如有一起命案积案，侦查人员久侦不

破，期间采取了讯问、询问、搜查等侦查措施，都

无进展，后来侦查人员再一次采取搜查措施之时，

则选择在犯罪嫌疑人不可能藏匿、掩盖对象的地方，

正所谓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3）将对命案积案的侦查带入另一空间、时

间，尝试在其他的时空中寻找突破口。

（4）将命案积案中侦查情势的各个因素进行

分解，拆分为单个因素，然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四、智慧侦查时代命案积案侦破
方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侦查大数据时代的到

来，通过常规手段无法突破的命案积案也应应用新

型的科学技术来重新审视，寻找突破口。

（一）转变侦查思维

侦查思维方式是侦查主体在侦查案件时针对不

同的客体和案情所采取的思维方式，是指导侦查人

员行使侦查权，采取侦查措施的思维样式。在传统

的侦查模式中，犯罪往往是以物理场所为核心所展

开的，因此传统侦查模式是以人、事、物等为主要

的思维要素，而在信息化时代下，以大数据为核心

的智慧侦查是以网络、行为、定位等要素为主要核

心，在电子证据成为“证据之王”的前提之下，侦

查人员在刑事案件发生后，以电子数据为核心所展

开的收集、研判、运用等方式都代表着侦查思维从

传统的物域性思维转变为信息化思维，随着科学技

［1］杨宗辉，刘为军．侦查方法论［M］．北京：检

察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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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的发展和社会整体信息化的转型，如何侦破命案

已经出现了更为高效的侦查操作标准，命案积案作

为一种特殊的案件类型，是老案件和新标准的融合，

因此破获命案积案，必须坚持两种侦查思维的兼顾，

针对在不清楚犯罪嫌疑人身份的案件中，应当以传

统的物域性思维为主，利用新兴的科学技术对以往

收集到但受制于科学技术无法检测的证据进行精细

化、网格化的检验，以其寻找到新的线索来破获案

件。对于犯罪嫌疑人身份较为明确的案件，则要充

分发挥数据思维的优势，以数据驱动的大数据模型

要素的数据运动作为案情分析的切入点和侦查漏洞

的突破口。

（二）健全侦查机制

智慧侦查背景下，侦查机制的革新和健全得益

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依托于

大数据的情报信息分析研判系统、多警种和跨区域

的合成作战中心以及公安同第三方数据控制方的协

作等侦查机制的运行，极大的提升侦查机关对于命

案积案侦查僵局的破解能力。目前各地针对命案积

案的破解，都建立了较为明确的侦查机制，但碍于

以往对于命案积案的刑事政策总是阶段性的，要建

立常态化的命案积案破解机制，必须完善和推进现

有侦查机制的健全［1］。

1．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队伍

在命案积案日常攻坚战中，复合型的专业人才

必不可少，有效地避免了科技发展同侦查队伍专业

技能素养滞后之间的鸿沟，专业性人才必须熟练掌

握前沿的信息技术，能熟练并高效的利用大数据研

判系统对有关命案积案的信息痕迹进行提取、保存

和运用［2］。培养复合型人才并不意味着需要从无

到有的培养，可以聘请专业的、具有丰富经验的行

业内翘楚，例如法医、刑事技术、情报分析等行业

内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也可以同大型互联网企业

进行合作，聘请其中负责网络信息安全、网络数据

日常运营或者管控海量电子数据的专业人士，定期

为公安机关侦查人员以讲座模式开展培训，或者是

聘请其作为兼职专家，在不泄露核心案情的前提下，

使第三方有限地参与到侦查环节当中。

2．建立案件分类评估机制

命案积案的出现正是代表着此类案件存在着攻

坚难度大的客观原因，攻破一个历时已久的命案积

案所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十分巨大，因此，

建立案件分类评估机制十分有必要，侦查人员通过

对案件所掌握的情况不同、案情的复杂程度不同等

对案件进行分类：第一，对掌握案件线索多、明确

犯罪嫌疑人身份、可运用大数据情报系统等的案件

优先进行攻坚；第二，对于社会影响力恶劣，广受

社会人民群众关注的案件优先攻坚；第三，对犯罪

嫌疑人潜逃，但身份明确，有证人、目击者的案件

进行优先攻坚；第四，案件存在着其他有利于侦查

机关破案的线索或有利条件。侦查机关要理性评估

积案的整体情况，结合本单位侦查能力、可调配资

源能力，合理分配资源，避免不必要的人力、物力

的浪费。

3．完善侦破案件奖励机制

命案积案侦查难度大、历时长，侦查人员面对

证据缺乏、犯罪嫌疑人不明确、案发时间长等客观

存在的困难，往往会产生畏难情绪，在案件的具体

侦破中，往往会陷入侦查僵局中，在没有新的证据

和案件线索出现的情况下，更是容易陷入自我怀疑

和疲惫懈怠的状态中去。侦破一起距案发时间已经

久远、社会影响恶劣、社会群众广泛关注的命案积

案的影响往往比侦破其他案件更有价值和挑战性，

因此对于负责侦破命案积案的民警，应当建立完善、

合理的奖励机制，设立专门资金对侦破命案积案的

团队和个人进行荣誉表彰和经费奖励。

（三）攻坚机制常态化

构建高效、合理的攻坚机制是侦破命案积案的

有效前提，例如，各地公安机关应当针对命案积案

的现实情况，构建“领导挂帅、科技增效、多方联合、

引导自首”的建立“四位一体”攻坚机制。做到由

主要领导牵头，针对案件情况进行逐一研判，推进

和完善工作机制，营造机关内部从上而下齐抓共管

的格局。树立起数据引领、科技先行的思维方式，

一方面抓住搜集基础数据的重点，另一方面将科技

同侦查手段相结合，高效侦破命案积案。推动多警

［1］刘文强．智慧侦查时代命案积案常态化侦查：侦

查难点及路径展望［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1，4：

48-56．

［2］廖志红．大数据背景下侦查命案积案侦破路径探

析［J］．载贵州警察学报，202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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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联合作案，充分发挥各个警种的优势，进行优势

互补。最后通过在社会层面的普法宣传，向潜逃的

犯罪嫌疑人传递国家法律政策和刑事司法动向，一

方面在社会层面营造全民守法的氛围，压缩犯罪嫌

疑人生活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对国家政策的宣讲，

促使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

（四）拓展侦查手段

智慧侦查时代背景下，针对命案积案的技术手

段有了更为广阔的适用范围，命案积案的常态化侦

查依托新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侦查手段的适用范围

和效果。

新时期的命案积案的侦查僵局破解离不开技术

手段的革新与融汇，科学技术对指纹、DNA 等人体

生物痕迹的检验水平的提升以及对人脸的准确化识

别都有着巨大的提升，海量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

数据存储、识别、使用极大地提升了公安机关的侦

查效率。

1．生物物证对比

生物物证是指包括人体物证在内的各种动物、

植物、微生物等生物个体、生物个体的一部分或者

多个生物体通过物质交换与物质转移，与犯罪活动

相关联而形成的物证。近些年随着公安机关设备的

更新和专业领域人员素质的提升，以往提取的没有

价值或者价值较少或者当时的物质技术水平无法

处理的痕迹已经可以被检验出来，例如 NDA 样本

STR 分型检出率的提高，使得那些前期侦查基础工

作做的相当完备的命案积案可以重新对已获取的痕

迹、物证和生物检材等进行新的检验，配合现在公

安机关对于户籍登记时候采取个人指纹和 NDA 的

制度，有望侦破命案积案。

2．Y-STR 家系排查

传统基于直接匹配个体识别和简单亲缘关系

的检索在现阶段早已无法满足侦查工作的需要，

Y-STR 家系排查技术的成熟，使其逐渐变成侦查

机关侦破案件时所使用的重要的技术手段 ，Y-STR

家系排除法是凭借同一父系的 Y-STR 基因座都一

致的特点，可以帮助侦查机关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缩小侦查范围，有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抓捕［1］。

（责任编辑：李  琼）

 

［1］杨玉章．Y-STR NDA数据库侦查技战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8．

Research on the Breakthrough Path of Investigation 
Deadlock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Inves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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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ills disturbing backlog caused by today, suspected how rare and difficult to detect, tend to have a long 

time, field loss, less criminal information etc,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murder investigation impasse disturbing 

backlog is investigators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after finishing found kills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cold 

cases including interference factors such as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information, Therefore, investigators should 

take extraordinary roundabout method, criticism and selection method and other specific methods to break 

the thinking dilemma, carry out normal investigation of homicide case accumulation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t 

investigation, and combine the update of investigation technology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o backtrack reasoning 

cases, restore case facts, and break the dilemma of homicide case accu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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